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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

要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鼓励各地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

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中小企业的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

补助；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规

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

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融资困难，

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因此，

企业一方面要增强自身实力，提高信用等级，积极与银行等金

融机构加强沟通和协调，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合理的贷款额

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商业信用、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方

式。如尽可能获取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延长付款期限；对

于必需的大型设备，可以采取融资租赁取代直接购买的方式，

避免现金一次性大量流出，而且融资租赁资产可以采取加速

折旧法计提折旧，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企业所得税的压力。另

外，还可以采取资产售后回租方式来增加企业现金流入。

（2）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小企业出口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存货滞销严重。积极开拓

国内外市场，加速存货流转是当务之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

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支持符合条件的

中小企业参与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

换新等业务。同时，落实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家电下乡”政策对于激活农村消费、开拓农村市

场、加速企业存货周转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家电下乡”已

呈现销售持续萎缩趋势，广大中小企业分得的份额更是少得

可怜。“家电下乡”实践表明，广大中小企业要开拓属于自己的

特色市场，而不是和大品牌大打价格战。中小企业要加强市场

调研，找准市场定位，走差异化路线，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要

充分考虑竞争对手、消费者偏好等因素，避免盲目扩大生产造

成产品积压。要合理估计库存，减少资金沉淀。

综上可见，政府帮扶政策对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

要的“输血功能”，但关键还在于要提升企业自身的“造血功

能”。当前，企业要积极利用各种帮扶政策尽可能地增加资金

流入、减少资金流出；采取多元化方式融资，拓宽融资渠道，提

升融资能力；谨慎投资，合理安排生产；积极开拓市场，加速存

货周转；做好债权债务的监控，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率，避免

过度信用；加强现金流量分析，实时掌握现金流量动态，保证

资金链的畅通，确保现金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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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销行为的种类及其涉税分析

代销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收取手续费方式；二是视同买

断方式。收取手续费方式是指受托方按照所代销产品的数量

或金额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的代销方式。这种代销方式的特

点是，受托方一般应按照委托方规定的价格销售，不得自行改

变售价。视同买断方式指的是由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代销协

议，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代销货物款，实际售价可由双方在协

议中明确规定，也可由受托方自定，实际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

差额归受托方所有。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将货物交付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和销售代销货物均为视同销售行为，需

要缴纳增值税。因此不管是收取手续费方式还是视同买断方

式的代销行为，都负有增值税纳税义务；而收取手续费又是一

种代理行为，因此收取手续费方式的代销行为还负有营业税

纳税义务。

二、代销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案例分析

例：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代销协议，由乙公司代销

甲公司的产品，该产品成本为 800元/件。现有两种代销方式
可供选择：

一是收取手续费方式，即乙公司以 1 200元/件的价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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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代销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购销方式，频繁地出现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本文针对四种不同情况的代销行为进行

纳税筹划，以帮助企业选取最佳的代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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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售甲公司的产品，向甲公司收取 200元/件的代销手续
费。

二是视同买断方式，甲公司按 1000元/件的协议价收取货
款，乙公司在市场上仍要以 1 200元/件的价格销售甲公司的产
品，实际售价与协议价之差 200元/件归乙公司所有。若甲公
司为一般纳税人，则甲公司可抵扣的进项税为 100元/件；若
甲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则 100元/件计入产品成本后，使产
品成本增至 900元/件。

请分以下四种情况分别对其代销方式的选择进行纳税筹

划：淤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一般纳税人；于甲公司为一般纳税
人，乙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盂甲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乙公
司为一般纳税人；榆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小规模纳税人。以上
价款均为不含税价款，且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教育费
附加征收率为 3%。
第一种情况：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一般纳税人。

方案一：选择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200伊17豫-100=104（元），城市维护建
设税及教育费附加=104伊（7豫+3豫）=10.4（元），所得税前利润
=1 200-800-200-10.4=189.6（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17豫-1 200伊17豫=0（元），营业

税=200伊5豫=1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10伊
（7豫+3豫）=1（元），所得税前利润=200-10-1=189（元）。

方案二：选择视同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000伊17豫-100=70（元），城市维护建设
税及教育费附加=70伊（7豫+3豫）=7（元），所得税前利润=
1 000-800-7=193（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17豫-1 000伊17豫=34（元），城市

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34伊（7豫+3豫）=3.4（元），所得税前
利润=1 200-1 000-3.4=196.6（元）。
可见，采用方案二，甲、乙公司分别多获取所得税前利润

3.4 元（193-189.6）、7.6元（196.6-189）。因此，应选择视同买
断方式。

第二种情况：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乙公司为小规模纳税

人。

方案一：选择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200伊17豫-100=104（元），城市维护建
设税及教育费附加=104伊（7豫+3豫）=10.4（元），所得税前利
润=1 200-800-200-10.4=189.6（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3豫=36（元），营业税=200伊5豫=

1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36+10）伊（7豫+
3豫）=4.6（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1 200伊（1+17豫）+200-
10-4.6=-18.6（元）。
方案二：选择视同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000伊17豫-100=70（元），城市维护建设
税及教育费附加=70伊（7豫+3豫）=7（元），所得税前利润=
1 000-800-7=193（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3豫=3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6伊（7豫+3豫）=3.6（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

1 000伊（1+17豫）-3.6=26.4（元）。
可见，采用方案二，甲、乙公司分别多获取所得税前利润

3.4元（193-189.6）、45元［26.4 -（-18.6）］。因此，应选择视同
买断方式。

第三种情况：甲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乙公司为一般纳税

人。

方案一：选择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200伊3豫=3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6伊（7豫+3豫）=3.6（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
900-200-3.6=96.4（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17豫-1 200伊3豫=168（元），营业
税=200伊5豫=1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168+
10）伊（7豫+3豫）=17.8（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1 200+200-
10-17.8=172.2（元）。

方案二：选择视同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000伊3豫=3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0伊（7豫+3豫）=3（元），所得税前利润=1 000-
900-3=97（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17豫-1 000伊3豫=174（元），城市
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174伊（7豫+3豫）=17.4（元），所得税
前利润=1 200-1 000-17.4=182.6（元）。

可见，采用方案二，甲、乙公司分别多获取所得税前利润

0.6元（97-96.4）、10.4元（182.6-172.2）。因此，应选择视同买
断方式。

第四种情况：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小规模纳税人。

方案一：选择收取手续费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200伊3豫=3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6伊（7豫+3豫）=3.6（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
900-200-3.6=96.4（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3豫=36（元），营业税=200伊5豫=10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36+10）伊（7豫+3豫）=
4.6（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1 200伊（1+3豫）+200-10-4.6=
149.4（元）。

方案二：选择视同买断方式。

甲公司：增值税=1 000伊3豫=3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0伊（7豫+3豫）=3（元），所得税前利润=1 000-
900-3=97（元）。

乙公司：增值税=1 200伊3豫=3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36伊（7豫+3豫）=3.6（元），所得税前利润=1 200-
1 000伊（1+3豫）-3.6=166.4（元）。

可见，采用方案二，甲、乙公司分别多获取所得税前利润

0.6元（97-96.4）、17元（166.4-149.4）。因此，应选择视同买断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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